泸县嘉明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9·28”一般窒息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2023年9月28日14时10分许，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一车间南区第1排3号窖池内发生1起窒息事故，致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50万元。
一、总体情况
2023年10月17日，泸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县应急管理局牵头的泸县嘉明镇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9·28”一般窒息事故调查组（泸县府函〔2023〕1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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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9日-30日，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嘉明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对泸县嘉明镇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9·28”一般窒息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二、行政处罚及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对责任追究落实情况逐一开展核对。
（一）刑事责任追究情况
苏某某，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对此次事故发生负主要管理责任。2023年12月26日，泸县应急管理局将问题线索移送泸县公安局；2024年1月12日，泸县公安局对其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2024年9月4日，四川省泸县人民法院出具《刑事判决书》（（2024）川0521刑初202号）：被告人苏某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二）事故责任人及责任单位行政处罚情况
1.游某某，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全生产负责人。2024年1月15日，泸县应急管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2.5万元，当日将罚款2.5万元缴至县财政局专户。
2.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未依法履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2024年1月15日，泸县应急管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70万元；2024年1月22日，企业向泸县应急管理局申请罚款延期分期，泸县应急管理局批准罚款延期分期；2024年2月20日，企业将罚款30万元缴至县财政局专户；2024年9月9日，将剩余40万元缴至县财政局专户。
（三）监管部门及人员处理情况
1.2023年10月21日，泸县人民政府约谈泸县嘉明镇人民政府党委书记；12月27日，县安办约谈泸县嘉明镇人民政府；同日，泸县嘉明镇人民政府向县政府书面检查。
2.2023年10月21日，泸县人民政府约谈泸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局长；2023年12月28日，泸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会向县政府书面检查。
3.杨某，泸县嘉明镇经发办副主任，泸县纪委监委机关对其政务警告处分。
4.李某，泸县酒业和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中心酒业市场拓展股股长，泸县纪委监委机关对其政务警告处分。
5.曾某，泸县嘉明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副主任，泸县纪委监委机关对其诫勉处理。
6.付某，泸县嘉明镇经发办主任，泸县纪委监委机关对其批评教育。
7.先某某，泸县嘉明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泸县纪委监委机关对其批评教育。
8.李某某，泸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总经济师，泸县纪委监委机关对其谈话提醒。
（四）其他问题处理情况
辽宁某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浓改酱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单位。根据泸县人民政府对《泸县嘉明镇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9·28”一般窒息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2024年1月11日，泸县应急管理局将问题线索移送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4年4月22日，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回复，建议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涉事企业进行处罚；2024年5月10日，泸县应急管理局将问题线索及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回复函移交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4年8月28日，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辽宁某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作为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改建年产900吨白酒生产性给配套设备实施技改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单位，出具的《安全设施设计》不是房屋建筑的施工图设计，不属于住建行业管辖范围。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应由审查《安全设施设计》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把关和监督，建议由审查《安全设施设计》行政主管部门对涉事企业进行调查处理。而《安全设施设计》由企业自行组织设计，无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5日，制定《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9·28”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方案》，明确：一是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开展安全警示教育；二是举一反三，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三是抓好员工安全培训教育，提高安全意识；四是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五是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2024年10月15日，泸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向县安办提交了《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9·28”事故整改报告》。
工作开展情况：
1、加强公司管理。一是公司与员工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50余份；二是配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三是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增加安全资金投入，定期对设备设施进行维护保养，配备劳动防护用品，
2、开展警示教育。2023年11月3日，召开全体员工“9.28”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会，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警示教育。
3、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改。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公司主要负责人及管理人员每月对公司厂区开展隐患大排查，对重点设备设施部位开展检查，同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标牌，查出隐患31条，已全部完成整改。
4.开展培训教育。一是对新进员工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并考试合格后上岗；二是按照培训教育计划，对在岗员工开展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培训；三是对应急预案及演练方案进行培训；四是对设备设施、消防器材的使用进行培训。
5.开展应急演练。2023年11月3日，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开展有限空间中毒窒息演练；2024年2月27日，开展火灾事故应急演练。
（二）泸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2023年9月28日，泸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制定《关于嘉明镇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9·28”一般窒息事故整改方案》。要求：一是进一步开展隐患排查；二是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三是进一步强化专业指导；四是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
2023年12月28日，泸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向县安办提交了《关于嘉明镇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9·28”一般窒息事故整改情况的报告》。
事故整改工作开展情况：
1.开展专项整治，督促企业整改。一是联合属地和相关部门对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检查，督促企业落实整改措施、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管理人员责任。二是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泸县境内9家“浓改酱”酒类企业开展安全隐患诊断式排查，共排查出安全隐患20条，已整改完成，督促全县酒类生产企业对窖池采取防坠落措施。三是印发《开展2023中秋、国庆节期间酒类企业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中秋、国庆节期间酒类企业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发现隐患问题整改情况“回头看”的紧急通知》，会同各镇（街道）、县经开区，对全县92家酒类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大排查，共排查隐患问题117条（其中一般隐患115条，重大隐患2条），已全部整改完成。四是严格落实“六个一”要求，加强对酒类企业复工复厂督导检查。
   2.举一反三，开展警示教育。2023年10月8日，组织召开全县酒类企业安全警示教育培训会，对酒类企业安全生产14个重点方面进行对标解读，聘请专家对企业复工复产“六个一”、特殊作业、酒厂事故案例、工贸（酒类）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四个方面进行专题培训；12月21日，召开特种设备专题安全培训，邀请专家对酒类企业锅炉、行车、叉车等特种设备进行专题培训；结合“11·9”消防宣传月活动，邀请专家开展“安全敲门”和“送安全知识进企业”活动，组织专场培训2场。
（三）泸县嘉明镇人民政府
2023年9月30日，制定了关于《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9·28”一般窒息事故的整改方案报告》。
2023年12月27日，向县安办提交了关于《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9·28”一般窒息事故的整改措施报告》。
事故整改工作开展情况：
1.2023年10月8日，组织嘉明镇30余家企业到事故企业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会。
2.11月8日，组织全镇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企业义务应急队伍共计80余人到现场观摩学习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救援演练。
3.11月17日，组织全镇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基础知识测试。
4.“顶格”推进安全生产工作，制定推行《嘉明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健全“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四个责任”工作机制和考核办法，完善政企包保联系“1+1+2”制度。
5.运用“鹰眼”探头开展“远程监控+现场检查”智慧安全监管，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指导督促企业开展日常安全监管。
6.推广企业安全生产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从业人员报告各类事故隐患。
    （四）泸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县应急管理局）
印发《泸县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两个专项整治”《专项整治企业名录库》中企业为重点，对全县所有工贸生产性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明确排查整治对象、内容、方式和时间。
四、现场核查及整改落实情况
评估组在评估时，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处于停产，对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现场进行检查、查阅资料，并询问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等，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酿酒一车间西北角窖池黄水收集池无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无安全警示标牌。
  2.酿酒一车间外污水收集池部分无安全防护盖板。
3.企业资料收集归档不规范。
4.曲药粉碎平台边沿无防护栏。
5.储酒罐区无灭火器。
以上问题企业已于2024年11月5日整改完成。
五、工作要求
泸州某窖酒股份有限公司、泸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泸县嘉明镇人民政府、泸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应在各自安全监管职责范围内履行安全监管职责，要相互配合、整体联动、形成合力，消除安全工作盲点，根除安全生产隐患；应进一步加强对所管辖企业的安全生产的指导，督促企业按规定进行生产安全管理，督促企业依法建立健全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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